
16

法務部人權秘笈

人權大步走矯正篇

不予假釋的決定
也可以救濟1案例1案例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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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榮因強盜等罪，經判處徒刑23年餘，於某監獄執

行中。嗣阿榮已達法定假釋條件，該監將其假釋案多次

提報監獄假釋審查委員會審查，惟均未獲決議通過。

阿榮不服該決定，乃提起行政訴訟，經最高行政法

院99年度裁字第2391號裁定認為，目前並無不服假釋

准否得請求訴訟救濟之規定，於立法完成前，應由普通

法院審判，因而裁定移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。

阿榮遂又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，向普通法院

聲明異議，嗣經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605號裁定認

為，假釋與否並非檢察官之決定，非普通法院所得審

究，而予以裁定駁回。

阿榮不服行政訴訟之裁定，也無法接受最高法院的

裁定結果，但已經沒有其他的救濟管道了，因此聲請大

法官解釋，希望能真正解決他的困擾，並保障其權益。

案例
 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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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由受到剝奪之受刑人，對於假釋的准駁，有 ●

無受到法律訟訴權的平等保障？

受刑人針對法務部不予假釋之決定不服，得否 ●

提出訴訟救濟，以保障其權利？

《公政公約》第26條規定，人人在法律上一 ●

律平等，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，無所歧視。法

律應禁止任何歧視，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

效之保護，以防因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

宗教、政見或其他主張、民族本源或社會階

級、財產、出生或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視。

《公政公約》第10條規定，自由被剝奪之 ●

人，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

遇。

國家應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，無 ●

分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教、政見或

其他主張、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、財產、出生

或其他身分等等，一律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

利。不僅使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，並有權受

人權
指標

爭點

國家
義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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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的平等保障，而且也禁止法律的任何歧視

並保證所有的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障，以

免受基於種族、膚色、性別、語言、宗教、政

見或其他主張、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、財產、

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理由的歧視（人權事務

委員會第18號一般性意見）。

受刑人在監執行期間，雖喪失人身自由，仍應 ●

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。

除因監禁本質致喪失人身自由外，部分憲法保

障的基本權與人權條約之人權保障，如遷徒自

由、工作權等，自當受到限制；惟其他人權保

障，如言論自由、宗教信仰自由及公平審判權

等，並不因人身自由受拘束而受到限制（人權

事務委員會第21號一般性意見）。

自由受剝奪者，不得使其遭受與喪失自由無關 ●

的任何困難或限制。如同自由的人一樣，必須

保障這些人的尊嚴得到尊重。喪失自由者除在

封閉環境中不可避免須受的限制外，享有公約

規定的所有權利（人權事務委員會第21號一

般性意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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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按「假釋」乃屬刑罰執行機關為達自由刑之

行刑目的所為之一種權宜性行刑措施，因有

事實足認受刑人已因監獄之矯正而悛悔有

據，而於宣告刑尚未執行期滿前，附條件地

使其釋放，並繼續在社會接受社區處遇，一

者減輕再社會化之困難，再者做為改過遷善

之獎賞。而監禁拘束受刑人身體自由，將受

刑人收容於一定處所，旨在確保國家刑罰權

得以實現。因此，限制受刑人之人身自由，

勢必導致其與家庭、社會及職業生活隔離，

進而影響其心理、名譽及信用等。

二、依我國《刑法》第77條、《監獄行刑法》第

81條規定，受刑人假釋案件，係由監獄提報

假釋審核委員會審議，決議通過後，始報請

法務部審核；法務部基於整體刑事政策之趨

勢，並衡酌社會大眾及被害人之觀感，同時

亦考量戒護管理及教化輔導之需求，經綜合

研判後，「得」許假釋出獄；因此，在司法

院釋字第691號出現前，假釋誠屬監獄為達

自由刑之行刑目的所為之一種權宜性行刑措

施，係將刑罰執行處所，由機構內轉為機構

外之機制，受刑人並無權申請，針對假釋准

駁結果亦無申訴或救濟管道。

解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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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為達成監禁目的及維持監禁處所秩序之必

要，受刑人之人身自由依法固然受到限制，

但於此範圍之外，受刑人得享有《憲法》之

權利保障，原則上應與一般人民無異。由於

假釋與否，關係受刑人得否停止徒刑之執

行，涉及人身自由之限制。《憲法》第16條

規定保障人民訴訟權，讓人民於其權利遭受

侵害時，有向法院請求救濟之權利。另基於

「有權利即有救濟」之原則，亦有向法院提

起訴訟，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，以

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，此乃訴訟保障之核

心內容，不會因身分之不同而予以剝奪。因

此，受刑人不服不予假釋之決定，當然可向

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，俾符《憲法》保障

人民訴訟權之意旨。

四、從而受刑人不服法務部不予假釋之決定，而

請求司法救濟，自應由法院審理。然究應由

何種法院審理、循何種程序解決，所須考慮

因素甚多，諸如爭議案件之性質及與所涉訴

訟程序之關聯、即時有效之權利保護、法院

組織及人員之配置等，其相關程序及制度之

設計，有待立法為通盤考量決定之。在相關

法律修正前，依司法院釋字第691號意旨，

應由行政法院審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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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關受刑人針對法務部不予假釋決定不服，

法務部研擬之《監獄行刑法》修正草案已增

訂向法院聲明異議之規定，俟完成相關立法

後，受刑人訴訟權益將更能受到保障。另

《監獄行刑法》修正草案完成立法前，有關

受刑人針對法務部不予假釋之決定，參酌司

法院釋字第691號意旨，得提起訴願，以具

體保障受刑人訴訟權。

六、受刑人在監執行期間，雖喪失人身自由，仍

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

遇。除因監禁本質致喪失人身自由，部分

憲法保障的基本權與人權條約之人權保障，

如遷徒自由、工作權等，也會受到限制外；

惟其他人權保障，如言論自由、宗教信仰自

由、訴訟權及公平審判權等，並不因人身自

由受拘束而受到限制，因此，受刑人對於法

務部假釋決定不服者，得向行政法院提出訴

訟，以為救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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